	工作时间
	工作程序
	工作要求
	责任人
	下载表格

	4月15日前
	学位论文初稿提交、送审
	1、学位申请人向所在学院上交学位论文初稿，由导师进行初审，并与院主管领导填写论文送审稿清单；

2、申请人本人对初审通过的论文进行修改、定稿并向分管秘书提交装订论文三本，本人姓名、导师姓名处空白，学院收齐后统一交研究生处。
	学位申请人及导师、院主管领导及分管秘书
	《论文送审稿清单》

	4月27-30日
	学位及论文答辩申请
	1、研究生处填报研究生成绩表，审查中期检查结果；
2、学位申请人填写相关内容，提出答辩申请。
	学位申请人、
研究生处
	《硕士研究生学位审批材料表》①、②、③

	5月15日前
	论文匿名评审
	1、研究生处安排论文匿名评审；

2、向各学院反馈匿名评审意见，建议进入论文答辩阶段。
	研究生处
	《塔里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评阅表》

	5月15-31日
	各学院组织预答辩
	各学科以报告会的形式进行论文预答辩。预答辩委员组应由3-5名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专家1人组成，并及时将结果送返，以便供论文修改。
	院主管领导及分管秘书
	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评价表》、《评语汇总表》

	5月15-31日
	论文定稿、答辩准备
	1、学位申请人填写相关资料；

2、导师填写学术意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学位申请人及导师
	《毕业研究生登记表》、《硕士研究生学位审批材料表》④

	6月5日前
	学位申请资格审查
	研究生处对学位申请人申请资格进行审核，学位申请人需提交三年交费发票原件、开题报告电子版、论文电子版及复印件、发表文章原件或文章封面、目录、正文复印件或接受函复印件、六级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、学籍电子版。
	学位申请人、
研究生处
	《授予硕士学位人员登记表》（在研究生处领取）

	6月10日前
	学位论文答辩
	1、 答辩前一周，学院将答辩时间、地点及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报研究生处审核、备案；如未进行审核，将视为无效答辩；

2、 答辩前一周，学生向学院交审阅论文7本；

3、 答辩前一天，在校内主要公告栏张贴“论文答辩”公告；组织答辩。
	分委员会主席、答辩秘书、答辩委员会成员
	《论文答辩评价表》、《硕士研究生学位审批材料表》⑤

 = 6 \* GB3 ⑥

	6月20日前
	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
	1、分委员会主席组织委员召开会议，对答辩情况进行汇总并提出授予或暂缓授予硕士学位名单，审议后，答辩秘书将答辩材料交研究生处；

2、研究生交论文6本，论文摘要6份，由学院收齐统一交研究生处。
	分委员会主成员、学位申请人
	《硕士研究生学位审批材料表》⑦

	6月30日前
	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
	校学位委员会会议，确定通过授予或暂缓授予硕士学位名单。
	委员会成员、
学位申请人
	《硕士研究生学位审批材料表》⑧

	7月10日前
	领取学位及毕业证书、体检、毕业典礼
	领取学位及毕业证书所需材料：

1、清缴所有材料及体检报告；

2、离校手续单。
	学位申请人、校医院、委员会主席
	《离校手续单》（在研究生处领取）



